
校发„2018‟7号

关于印发《贵州师范大学财务收支审计实施

办法》等五个文件的通知
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，各单位：

《贵州师范大学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》《贵州师范大学基

建、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办法》《贵州师范大学经济合同审计办法》

《贵州师范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审计办法（试行）》《贵州师范大

学内部审计工作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贵州师范大学

2018年 1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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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师范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审计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科研项目经费审计程序，保证审计质量，

进一步提高科研经费审计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内部审计基本准则》《国家社会科

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

理办法》《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试行办法》等国家相关

法律法规以及学校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相关的各项规定，结合学

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通过学校申报获批的，并且经费由

学校计划财务处统一管理和核算的科研项目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项目经费审计，是指由审计处、

上级审计机构或课题来源方依法对学校各类科研项目的真实

性、合法性、效益性进行的审计监督。

第二章 审计实施

第四条 审计基本资料

（一）科技处、社科处、项目主管单位的审计委托书或学

校及上级的有关文件。

（二）审计项目的预算书。

（三）审计项目的收支明细账和会计凭证（由审计处自行

借阅），明细账需加盖财务专用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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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计项目的结题报告或鉴定结项申请书。

（五）其他。

第五条 审计内容

（一）审计项目经费是否单独列账，专款专用，核算是否

合规，有无挤占挪用等问题。

（二）到账经费是否有预算批复，到账经费是否与预算批

复一致，预算项目的调整是否按程序进行报批。

（三）各项支出是否按预算执行，支出内容是否符合国家、

课题来源方及学校的有关规定。

（四）其它。

第六条 审计时间

（一）审计处收齐上述资料后 3 个工作日内对所报送的科

研项目进行审计立项。

（二）审计时限原则上按以下天数执行：送审金额在 50万

元以内（含 50 万元）的项目 5—6 个工作日；50万元—100 万

元以内（包括 100万元）的项目 8—10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送审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专项审计视项目的复杂

程度，适当增加审计时间的同时，并结合当时审计处审计任务

的情况，可聘请社会机构进行审计，社会机构的选择按学校相

关程序办理，审计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。

第七条 审计意见

审计工作完成后，审计处应将审计结论与科研项目负责人

—3—



进行沟通，原则上审计意见书应经课题负责人签字确认后，审

计处才能出具最终审计意见。

第八条 争议解决办法

如出现双方对审计结果沟通无果的情况，双方可提请学校

科研项目管理相关部门进行讨论或经学校同意后报上级有关部

门进行复审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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